
让老人吃得营养又舒心

16日 11时，记者来到路北社区幸
福食堂。此时，工作人员已经做好出
餐准备。“再过不到半小时，老人们就
陆续过来就餐了。”工作人员说。

环顾幸福食堂，只见这里宽敞明亮、
干净整洁。土豆烧鸡块、香干回锅肉、
清炒丝瓜、蒜泥上海青……收银台旁的
信息栏上，公示着当天的午餐菜单。

“根据老年人的需求，食堂菜单每
周不重样，力求让老人们吃得舒心、营
养均衡。”路北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负
责人范文娟介绍，幸福食堂严把采购
关，严格落实卫生安全规范标准，用的
都是放心粮油。

据了解，路北社区幸福食堂于今
年 4月 14日正式营业，可同时容纳近
120人就餐，干净整洁的环境、丰富可
口的饭菜、热心周到的服务，让社区老
人的幸福感显著提升。

“铁杆顾客”每天都来就餐

“我要一个回锅肉、一个土豆烧
鸡、一个上海青……”11时 20分，陆续
有老人来到幸福食堂就餐。

81岁的郭芳坤家住泰安花园，6
年前老伴去世后，他一直独居。“我会
做饭，但是人老了，买菜做饭都不方
便。先后请过两个保姆做饭，但做得
都不合胃口。”郭芳坤说，他一直在为
吃饭的事犯愁，社区幸福食堂开业，解
决了他的“大麻烦”。

“两荤一素 12元，价格公道，菜的
味道很不错。”郭芳坤说，他家到幸福
食堂仅一站路的距离，以后会常来这
里吃饭。

在价格上，幸福食堂给予 60岁以
上老人优惠。以两荤一素为例，正常
价 15 元，60 岁以上老人则是 12 元。
午餐价格从 8元到 12元不等，顾客可
以按需点餐。

路北社区幸福食堂开业后，拥有
不少每天都来的“铁杆顾客”，72岁的
何奶奶便是其中一位，每日三餐从不
缺席。“老伴去世后，我一个人生活，
自己也会做饭，但没有食堂好吃。”何
奶奶说。开业一个多月来，到路北社
区幸福食堂就餐的老人日均达 200人
次，并呈持续增长态势。

社区“双中心”助力居家养老

老年人“吃饭问题”，关系到居家

养老的幸福指数。据统计，在路北社
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周边 1 公里范围
内，共有 4000多名 60岁以上老年人，
其中 2200多人患有慢性病。

为提升社区养老服务品质，充分
利用社区闲置资源，经多方争取，武
当路街道路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项
目被湖北省民政厅列为 2022年示范
性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项目，
招商引进第三方管理公司进行改造
运营。

今年 4月项目落成后，这里成为
一个集日间照料、社区养老、幸福食
堂、生活超市、美容美发、康养理疗、
养生课堂、老年大学、休闲娱乐等于一
体的智慧养老平台。未来，这里还将
引入诊所、药店等，不断完善服务内
容，满足老人生活所需。针对一些行
动不便的老人，社区和养老服务综合
体也在积极探索奖励机制，鼓励社工
送餐上门。

路北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莉君表
示，街道、社区推行“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与“党建+邻里中心”的“双中心”
共建共享机制，以街道社工站为载体，
孵化书画、健身、舞蹈等社会组织，实
施志愿服务积分制，实现社区、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与养老服

务同频共振，打造群众家门口没有围
墙的“养老院”。

记 者 手 记

把便利送到家门口

小食堂连接着大民生。路北社
区坚持开放办平台、开门搞服务，创
新引入社会资本打造养老服务综合
体 ，让 周 边 老 年 人 享 受 贴 近 原 有 生
活 圈 的“ 一 站 式 ”养 老 服 务 ，构 建

“15 分钟养老服务圈”，更好地满足
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
求，尤其是幸福食堂的建设，让老年
人从“吃饭难”向“吃好饭”转变，显
著提升了辖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

作为居家养老模式的有效补充，
幸福食堂把方便快捷的就餐服务送到
家门口，有效解决了老年人尤其是独
居 、高龄等老年人群“买菜难 、做饭
难、吃饭难”问题，把家的温暖延伸到
社区，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我
们期待有更多幸福食堂的出现，让更
多老年人享受到这一贴心服务，让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满、
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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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柔情，拯救“迷途羔羊”；多元
履职，共护“少年的你”。近年来，十堰
检察机关坚持“教育为主，惩戒为辅”
原则，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理念，
认真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方
针，坚持以高质量检察履职强化未成
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为未成年人
密织健康成长防护网。

诉源治理，高筑未成年
人保护墙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
要抓前端、治未病。通过涉未成年人
个案办理，探究背后的社会治理问题，
以“我管”促“都管”，是十堰检察机关
常抓不懈的重要课题。

2022年，房县检察院在对涉未成
年人案件进行梳理时发现，“剧本杀”
这一社交娱乐活动备受未成年人追
捧，但该行业针对未成年人的监管与
保护存在一定“盲区”。

2022年 7月，房县检察院联合公
安机关针对辖区内“剧本杀”行业经营
场所进行专项检查。

“经实地走访发现，部分‘剧本杀’
场所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一些剧本内

容涉及暴力、恐怖、迷信等内容，易诱
发未成年人心理不适，甚至模仿违法
犯罪行为……”办案检察官说道。随
后，该院立即启动公益诉讼诉前磋商
程序，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加
强行业监管，部分存在问题的场所立
即进行了相应整改。

检察“小案件”，推动社会“大治
理”。2022年以来，全市未成年人检
察部门紧盯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的
社会治理问题，广泛收集校园周边道
路安全、食品安全、不良诱惑等线索，
先后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发综合
治理及诉前检察建议 30余份，推动开
展安全专项监督活动 40余次，以检察
监督推动健全制度，完善监管、堵塞
漏洞，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

家教有法，构建未成年
人协同保护机制

深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是密织
未成年人防护网的重要一环。十堰检
察机关深入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规
范适用“督促监护令”，携手妇联、关工
委等部门建立家庭教育指导联合机
制，成立 3个家庭教育指导站，与市中
医医院等单位合作，创新建立“法治+

心理+家庭教育”模式，与市级媒体合
作，加强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全方位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2021年以
来，共发出 200 余份督促监护令，对
370余名未成年人及其父母开展家庭
教育指导，进行心理疏导 690人次，帮
助改善亲子关系。

针对部分罪错未成年人家庭教育
缺失、监护缺失的现实困境，十堰检察
机关积极推动建设全省首个公益、公
办性质的未成年人专门学校，有效解决

“关也关不了，不管又不行”等问题。同
时，依托十堰市检察机关青少年法治
教育关爱基地，在罪错未成年人分级
干预方面形成合力，营造“1+1>2”的保
护格局。

以法育人，让法治种子
生根发芽

“这次的法治课能不能以‘预防性
侵、远离欺凌’为主题？”近日，市检察
院未检部门接到城区一所高中的一笔
特殊课程“订单”。

“孩子们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普
法宣传就应该跟进到哪里。”市检察院
第七检察部主任刘朗霞说。收到“订
单”后，未检干警们按照校方的诉求和
建议，依据学生身心特点，精心为百余

名师生准备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230余名院领导、检察官担任中小

学“法治副校长”，累计开展法治进校
园活动超 300次，覆盖超 50万名师生
家长……这是 2022年以来，十堰两级
检察机关“法治进校园”工作交出的

“成绩单”。
为推动“法治进校园”工作取得

实效，十堰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订单
式”普法靶向性的优势，从“你听我
讲”单向灌输式到“你需我讲”双向互
动式普法，在普法的精准度、实效性
上下足功夫。

除开展校园普法，十堰两级检察
机关积极开展网络课堂、直播互动，建
设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并联合多部
门成立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中心，
打造集社会服务、办案、教育、帮教、心
理咨询和互动体验为一体的“全时空”
青少年法律服务产品。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家庭
的幸福安宁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关
系到国家的未来。下一步，十堰检察
机关将坚持依法能动履职，立足溯源
治理，充分发挥司法保护和法律监督
职能作用，助推家庭、学校、社会、网
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形成合力，
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撑起法治
晴空。

家门口的欢乐时光
——记茅箭区武当路街道路北社区幸福食堂

我市检察机关密织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护网
■通讯员 郑旭宴 周青青

“幸福食堂开业后，我每天都在这里吃饭，一顿不落下。”

5月 16日 12时许，72岁的何奶奶准时出现在茅箭区武当路

街道路北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幸福食堂，两荤一素的菜肴，老

人吃得津津有味。作为全市规模最大的社区养老综合体，这

里让老人深切地感受到“幸福滋味”。
■文/记者 曾雨 图/记者 潘世新

路北社区幸福食堂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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